
 



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披露的

《2024 年半年度报告》《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》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在基于

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前提下，充分考虑和平衡了业务发展与股东合理回

报之间的关系。利润分配预案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体现了

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一致利益。利润分配预案及其审议

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

案，并同意将该项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披露的

《2024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》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

报告的议案》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符合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

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，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

专项使用，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，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

露情况一致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

《关于对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并对卢盛林、卢治临、

叶建平、许学亮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〔2024〕5 号。收到上述决定后，公

司高度重视，按照要求逐项梳理并认真落实了整改措施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披露的

《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 



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，有利于提高闲

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不会影响

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，也不会损害公司和

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。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

补充流动资金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


